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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本校為照顧同仁身體健康，以期能及早發現或預防疾病之發生，特訂定本要

點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 

(一)專任教職員工（含校聘之約聘僱人員及各單位自行約聘僱服務滿 3年以上人員，

但現已享有本校健檢補助者除外）。 

(二)退休教職員工。 

三、健檢機構：與本校合作之醫院、診所或健檢中心等。 

四、補助方式：每人每二學年以一次為限。(另年滿 65歲者，每學一學年檢查一次。) 

五、辦理方式： 

(一)本校安排簽約合作健檢機構於校內實施健檢時，符合規定者均可報名參加;同仁

亦可依規定事先知會衛生保健組確定經費後，與本校簽約之健檢機構預約，自行

前往健檢。 

(二)自行前往健檢之職員工得請家庭照顧假一天。 

(三)健檢報告由健檢機構繳交個人，並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及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

等相關規定之健檢報告，由健檢機構繳交衛生保健組。 

(四)健檢機構於學年度內向學校請款。 

六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主管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